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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田赋在晚清及民国的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近代财政改革运动中，田赋的改革问题是国人着力探讨的重大课题之一。中国近代田赋改革思想经历了清末、北洋和国民政府几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对新地税制度的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系统考察近代田赋改革思想的演变过程和特点，对于近代财政思想史乃至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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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封建社会，田赋被列为国家正供，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最基本、最主要来源。鸦片战争以后直至民国，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变迁，田赋在财政收入中的地位呈逐渐下降之势，但仍不失为重要税种。民国以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系以农立国，土地几乎是农民唯一的生存手段。农村经济若因田赋制度不善而破产，则有动摇国本之虞。因此，在近代财政改革运动中，田赋的改革问题受到国人的高度重视，成为近代经济思想界着力探讨的重大课题之一。
一

清代田赋分地丁、漕粮两种。地丁是清初康熙、雍正年间在全国推行“摊丁入地”制度的产物，以土地为征收对象。土地以肥瘠程度分为上、中、下三等九则制定不同的税率
，按每亩产量折银征收。漕粮是一种实物田赋，征于南方八省。漕粮征收实物，称为“本色”，征收银钱，称为“折色”。到清代后期咸、同年间，纳“本色”的只剩江、浙二省。1900年，清政府下令全面停止漕运，漕粮一律改征折色。
晚清田赋积弊丛生。最大弊端之一是附加税繁重，其中地丁附加有耗羡（亦称火耗）、平余、重戥，漕粮附加有正耗、漕项。这些附加税的课征没有统一的标准，官吏往往随意苛索，中饱私囊。各种附加累加起来，最终往往超过正额数倍乃至十数倍。百姓苦不堪言。此外，田赋征纳中的名实不符和逃税漏税现象非常严重。这实际上是历代土地赋税的通病，封建时代的田赋，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同一等则的耕田，各地的税率很不一致，且产量一经核定往往一成不变，以致田赋征收不实，加上纳税人的社会地位各异，故土地所有者的税负极不公平。这些都凸显了旧式田赋的封建性与落后性。
如何改进田赋制度，处理其积弊，是清末整理田赋论者面临的课题。归纳起来，清末思想界在这个问题上有以下两类观点。

其一是沿袭两宋以来的传统，将土地清丈视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同之处只在于注意到以往清丈中的弊病（清丈方法不科学、胥吏从中营私舞弊）并企图加以改进而已。这是当时的主流观点。如冯桂芬曾在其所著的《均赋税议》中历数自王安石以来的土地清丈陈法，主张统一田亩度量标准，采用近代罗盘、算术方法清丈，以一县应纳之粮均摊于一县之田，按亩均收，以后永不加赋。重视清丈，有其合理性，因为它是田赋整顿中必要的一个环节，且难度大（费用大、技术难度大、社会阻力大，等等），但若将清丈视同整理田赋的全部内容，而不谋求田赋征课方法的根本改革，其作用就仅限于使田赋交纳中的名实不符和逃税漏税现象有所减轻而已。从近代财政学的角度看，旧式田赋以土地的单位面积作为计税依据从量课征，即使考虑了土地的质量等级，其公平性仍十分有限。

其二，进入二十世纪后，少数先进人士开始完全以西方财税理论和制度为依据来审视中国田赋问题，并推出全新的解决方案。如梁启超就曾指出，各国地税，皆分为耕地、宅地两种而异其税率。而我国惟耕地有税，而城市之宅地无税。“轻重失均，莫此为甚。”他建议仿各国之例，将二者分而征之，轻征耕地税，重征宅地税。并认为此举“非惟增国库之收入，抑亦为国民经济酌盈剂虚之计应如是也”。他建议改革中国田赋的征课办法，说：“考财政学所论租税之原理，谓当比例人民之收益而取其余。故各国之征田赋，皆用所谓‘土地台帐法’者，其法先调查全国之土地，推算各地一亩所收获之米麦等能得若干，复合以数年来米麦平均之价所得银若干，然后在此数内除去牛种肥料及人工之费若干，以其余为土地所出之利益，而征其百分之若干。”
即主张田赋以土地纯收益为征课标准，采用比例税率。这与中国传统的田赋征课方法相比，显然更符合近代税收原则。

在清末以西方财经理论为依据的田赋改革主张中，最有名的自然莫过于孙中山的地价税思想。其要点有三：（1）核定地价（土地价格由地主自行申报）；（2）政府照价征收百分之一的地价税，并可随时照价收买土地（这是为了防止地主低报地价）；（3）土地涨价归公（孙中山认为这是实现土地国有化的标志）。
孙中山受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土地单一税思想的影响，对地价税寄予很高期望，希望它能成为未来社会的唯一税种（至少是主体税种）。不管这种设想的现实性如何，从财政学的角度看，它至少有这样的合理性：改传统的从量定额税为从价比例税，较旧式田赋更符合近代税负公平原则。顺便提一下，如仅从财政学的角度看，孙中山的田赋改革方案与梁启超的差别并不大。因为按照近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解，土地价格系土地纯收入的“还原”。当然，孙中山方案中的地价税绝不是单纯的税收工具，它更是实现“平均地权”这一最高经济纲领的经济手段。

清末官方在对田赋的整顿方面曾做过一些工作。较突出的是，清政府曾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进行过一场全国范围的清赋运动。清赋，就是要弄清土地的产权、面积以及应纳赋税额。具体办法是：重新登记户口、注册地契、清丈地亩，往往与均赋减赋工作相结合。清赋一方面遏制了田赋的偷漏，另一方面使主要由小户负担的浮费有所减轻，取得了较明显的财政增收效果，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减赋、均赋的目标。
当然，从制度变革的角度看，这些工作仅限于在旧体制框架内对田赋的征管稍事加强，并无创新。加之清代吏治的腐败，故而清赋的风头一过，各地的田赋积弊又故态复萌。

二

北洋时期，由于西方近代财政理论和制度的广泛传播，人们在田赋改革问题上的认识，较清末有所深化、细化、发展。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对田赋弊端的认识较以前更加深刻、全面。如著名财政专家晏才杰曾从五个方面详细论证旧式田赋违反公平原则：（一）清初《赋役全书》对田赋税率之规定，视田主的社会身份和地位而不同，这是因“原先阶级之制”而造成的不公平；（二）米、麦折银，民初有比清初负担加重十倍有余者，这是因“改折之时代不同”而造成的不公平；（三）各地耕地的计量单位不一，无从考定其税率，这是因“顷亩之制不定”而造成的不公平；（四）因兵乱等故私垦、复垦的耕地未及清查，无粮黑地，无省无之，这是田赋不均的又一原因；（五）因地形、交通的变迁，田亩的等则实际发生了变化，而田赋仍以原先的标准征收，这也是田赋不公平的一大原因。

其次，对田赋改革的困难性有更清醒的认识，所提方案一般具有渐进、分阶段的特点，更具有可行性。仍以晏才杰的观点为例。他认为，整理田赋，“非同时标本兼治不能大告成功”。所谓“治标之法”，就是“改良征收制度”，“其最重要者不外整顿征收机关、改良征收手续、划一货币价值、规定滞纳处分诸大端”。所谓“治本之法”，就是“清丈全国田地”。他在与另一位田赋问题专家胡子清合拟的《整理田赋办法》中详陈了自己的清丈方案。建议仿效日本的做法，分三步次第进行：“第一时期从事清查，第二时期实行测丈，第三时期改订科则”。“清查”、“测丈”系技术性问题，兹不赘述；关于“改订科则”，他指出，现行的“三等九则之制”由于历史或自然的因素太不合公平原则，“各国地租制度以地价法为最精密”，我国清丈完毕后虽无条件立即采用“地价法”，“亦应各视其土壤之肥瘠、有无水荒旱荒之虑，并体察各该地方农产物价格若何，妥为规定（等则），庶保持负担之平衡而无畸重畸轻之弊”。
他的“治标之法”系在旧制度的框架内对田赋的征收方法及技术做一些改进工作，而“治本之法”则是要实施清丈，改订科则，目标是实行地价税制度。

晏才杰的观点在当时颇具代表性。北洋乃至整个民国时期，田赋改革思想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朝野人士普遍将清丈视为改革田赋制度的关键。这一点自然与清末的田赋改革思想有明显的传承关系。但我们更应该看到，民国以来人们已将改革传统“三等九则之制”的新型地税制度视为清丈的必要组成部分，这就在对前代思想的继承中赋予了全新的内涵。
北洋时期有关田赋在国、地两税中的归属问题的讨论在此也值得一提。因为从财政思想史的角度看，这是此前国人从未涉足的一个全新课题。中国古代长期实行中央集权型财政体制，在税收管理上从无国家税与地方税的区别。田赋作为“天庾正供”自然受中央政府的支配。但晚清自太平天国运动起，形成“外重内轻”的政治格局，田赋被地方截留的现象已“司空见惯”。
清末出于政治改革和清理财政的需要，国家税与地方税的划分问题被初次提出。1913年底，北洋政府财政部颁布“国家税地方税法草案”，将田赋定为国家税、田赋附加税为地方税。嗣后，随着地方分权思想的日益流行，田赋划归地方之议兴起。如1920年底叔衡（笔名）撰文，对田赋之应该划归地方做了以下论证：首先，从学理角度看，田赋为“地方定产与定业之税”，应归地方；其次，从事实角度看，田赋亦向为各省所截留，故田赋划归省税，“实与向来之分配符合”。况且“各省情形相殊，中央距各地方又多辽远”，整理田赋一事，“必须各省自为之”，因此其收入归各省，“理亦至当”。
上述观点在1923年底曹锟政府所颁布的宪法中得到了体现。当然，对该问题的讨论并未就此结束。在国民政府时期颁布的几个国地税划分法案中，田赋多划归地方，或主要由地方支配。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北洋政府在田赋的整顿方面作过一定的努力。如袁世凯政府曾于1914年底设立全国经界局，在一些地方着手筹备土地的清丈工作，但因政权很快倒台而作罢。再如，北洋政府鉴于中国土地惟农村有税而城市无税，曾筹议举办宅地税（即对城市宅地征税），并于1920年颁布“市街宅地税条例草案”十三条，但未能实行。严格地说，这些还谈不上是整顿，因为没有化为行动。但北洋政府确实采取过一系列田赋整顿措施，如归并税目、整理税册、减轻田赋特重地区的赋额、田赋征收改银两为银元、限制田赋的征收费用和田赋附加税、整顿屯田田赋、取消遇闰加征而改用阳历等。经过整理以后的田赋税目大减，大致分为地丁、漕粮、租课、附加四大类。
 当然，这些措施只能算“整理”，难称“改革”。
三
南京政府前期，田赋改革思想的突出进展是：国民政府于1930年6月颁布“土地法”，以立法的形式，将地价税及与之相关的土地增值税确定为改革田赋的方案。思想界在该问题上较有价值的思考多系围绕“土地法”而展开。

首先简要介绍一下1930年“土地法”中有关土地税的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土地税全部为地方税；但中央地政机关，因整理土地时，经国民政府的批准，得于土地税收入项下，指拨其款项，以不超过税款总额的10％为限（第233条）。

（二）土地税照估定地价，按年征收之（第284条）。本法所称地价，分申报地价与估定地价两种：依本法申请登记，所申报之土地价值，为申报地价；以本法估计所得之土地价值，为估定地价（第238条）。估计地价，应于同一地价区内之土地，参照其最近市价或其申报地价，或参照其最近市价及申报地价，为总平均计算（第241条）。

（三）土地税分下列两种征收之：一、地价税；二、地价增值税。土地增值税照土地增值之实数额计算，于土地所有权转移；或十五年届满土地所有权无转移时征收之（第286条）。

（四）地价税税率，为比例法，因土地种类不同而各异：

市改良地，以其估定地价数额课征10－20‰（第291条）。

市未改良地，以其估定地价数额课征15－30‰（第292条）。

市荒地，以其估定地价数额课征30－100‰（第293条）。 

乡改良地，以其估定地价数额课征10‰（第294条）。 

乡未改良地，以其估定地价数额课征12－15‰（第295条）。

乡荒地，以其估定地价数额课征15－100‰（第296条）。

（五）土地增值税税率，为累进法，并分级征收，其规定如下（见第309条）：

土地增值之实数额，为其原地价数额50％或50％以内者，征收其增值实数额的20％；超过其原地价数额的50％者，就其未超过50％部分，依前款规定，征收20％，就其已超过50％部分，征收其40％。超过其原地价数额100％者，除照前款规定分别征收外，就其已超过100％部分，征收60％。超过其地价数额200％者，就其已超过200％部分，征收其80％。超过其原地价数额300％者，就其已超过300％部分，完全征收。

“土地法”的立法思想显系导源于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的主张。当然在具体做法上与孙中山当初的设想有所不同：（一）关于地价税的征税依据，孙中山主张采用地主的申报地价，而土地法复有所谓“估定地价”，这是考虑到申报地价仍可能有不实之处；（二）关于地价税的税率，孙中山设计为百分之一，而土地法则对不同种类的土地异其税率，含有鼓励土地改良之意；（三）孙中山主张土地涨价归公，而土地法则课之以累进税，这考虑到实施的社会阻力问题。1928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曾议决土地法原则十余项，其中对这些问题作了较详细的说明，兹不赘述。

学术界大多对地价税持热烈的拥护态度，盛赞其为最适合中国国情的田赋改革方案，并对其作了有力的宣传与论证。
如学者何鲁瞻认为，地税因性质的不同，约可分为三类：（一）“财产税之地税”。此类地税又可分为两种：一为从量税，即按亩征税，“其利在简而可行，但财产价值之高下，土地收益之多寡，及纳税能力之强弱，均不甚公平”；一为从价税，即地价税，“其利在税的负担颇为公平，其弊在非土地收益对于纳税人之能力上课赋，不是适应纳税人之纳税能力”。（二）“收益税之地税”。即以土地的总收益或纯收益为税基，“其利在税的负担颇为公平，其弊在征收手续甚为繁难”。（三）“所得税之地税”。即将土地收益列为所得税的一种，与他种所得同样课税，其利弊与“收益税之地税”相同。他对这三类地税作了进一步的比较：就公平原则而言，“所得税之地税”优于“收益税之地税”；“收益税之地税”优于“财产税之地税”。就征收手续而言，“所得税之地税”难于“收益税之地税”；“收益税之地税”难于“财产税之地税”。在财产税制度下，只须有面积的丈量，或兼有价值的估定；收益税，又须有收益的估计；所得税更须加备所得的调查，课税手续，“难上加难”。再就课税标准的经久性而言，面积数最为经久，价值次之，收益、所得又次之。综观以上各类土地税的优缺点，他认为，中国“不如直接采用地价税”。

胡善恒也认为地价税在学理上具有以下优点：（一）乡村土地价值无大变动，只须每十年更正一次，都市地价虽易变动，亦易查考；（二）土地价值有市价及邻近土地为确实标准，不如收益之可隐瞒而难以确定；（三）便于累进课税，又可作为补充税。

主张实行地价税自然不算新观点，但上述两位作者对这一观点的论证确具有时代水准。
不少学者支持，土地增值税是地价税的必要补充。主张实行土地增值税的理论依据，是西方十九世纪后期以来“讲坛社会主义者”及土地改良学派的土地国有思想。朱偰曾将各派主张土地国有的理由归纳为这几点：（一）土地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资料，且不能由人力制造，故支配普通商品的价格原则，不能支配土地。土地应视为全体人民的公产，不得听任个人操纵。（二）土地投机往往造成地价畸高、土地资源闲置，不利于生产和生活。（三）上涨的地价即使是由土地自然增值所致，亦当收归国有。因为地价之所以增值，系由于国民经济或社会进步的关系，而非个人劳力的成果。
这些道理孙中山晚年在有关民生主义的讲演中已有相当清晰的说明，兹不赘述。

学术界在对地价税及土地增值税基本上持肯定态度的同时，对土地法中有关的税制设计提出了不同看法。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地价税应采取累进税制。如学者范苑声指出，“吾人以为对于土地课税，当以纳税者之经济能力为标准，而不得以纳税者之收入数字为比例”。他认为，比例税制 “是没有力量来平均地权的”。他说，“中国为农业国家，而农民又占全人口之绝对大多数，近二十年来，土地分配现状之日益集中，而农民之日益流于不可支持状态，已成事实问题，换言之，年来农村中之阶级的分野，已成不可遮掩之事实。故吾人不愿地权平均则已，如欲达到平均地权之目的，……似舍用全额的累进课税，别无他图。”他还根据中国实际的土地占有状况，具体设计了一套税率表，以一万元的地价为基准，一万元以下税率从1％累退至0．2％，一万元以上至一百万元税率从2％累进至8％。含有公平税负、拆散大地产的寓意。此外，他“完全赞同”孙中山关于将土地的自然增价全部收归国有的主张。

朱偰则批评土地法关于土地增值税税率的设计过于粗糙，认为土地增值税不应该仅依土地价值的百分率计算，还须进一步考虑到增值的绝对数、及增值时间的久暂。他建议，土地增值税的累进税率，至少须向三方面累进：（一）土地增值对于原价的百分率（即土地法所规定的）：土地增值不超过原价50％者轻；超过原价100％者重。（二）土地增值的绝对数：土地增值一千元者轻；达一万元者重。（三）土地增值所经过的时间：在一年以内增值一倍者重；在十年以内增值一倍者轻。他说，“如此，土地增值税之累进税率，方兼顾各种情形，而合于租税公平之原则。”

顺便提一下，实行地价税，首先要调查土地面积。其理想办法是实行土地清丈。国民政府的土地政策则将土地陈报与清丈并重。1934年4月，行政院颁布“地政大纲”，在土地整理方面，明定测量事项；同年5月，全国财政会议通过的“土地陈报纲要”中，将“抽丈”设为土地陈报的补救措施，并规定，“已举办清丈登记，或已着手清丈，而在三年之内，可期完成者，得免办土地陈报”。土地问题专家陈登原评论这是“清丈与陈报固宜有其一，不必有其二者”、两者“并行不废”。
官方此举，有以下几点解释：一是考虑到清丈工作的艰巨性；二是在孙中山的地价税思想中，土地陈报是核定地价的根据；三是先办理土地陈报，如暂无条件实行地价税，亦可缓解田赋负担不均问题与增加财政收入。
土地法虽已颁布，但迟迟未得施行。截至抗战爆发前夕，全国各地，仅有上海、杭州等地实施过地价税，实行土地增值税的，仅广州一市（近代德国人租借胶州湾期间，曾征收过土地增值税，德人撤走后废止）。吴兆莘对此评论说，“地价税本为良税，而各地之采用者殊鲜，其故盖在于现今田赋正附税合计，什九超过地价千分之十，甚至千分之二三十以上，而土地法规定乡改良地税率为地价千分之十，故就目前地方事业及财政需要言之，大率无法采用土地法所定之地价税也。”

 四
国民政府后期，田赋改革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表现在：地价税采用累进税制的思想得到社会广泛的认同，并最终影响到官方的立法。前已指出，1930年土地法颁布后不久，就有人对其规定地价税采取比例税制这一点提出异议，认为其不能实现平均地权的社会目标。此后，这一规定一直为学术界所诟病，朝野双方迭有地价税采用累进税制的动议。反对者认为，值百抽一的比例税制是孙中山为地价税所定的基调，不宜轻易更改；主张改制者则认为，地价税基本税率的制订不应拘泥于“值百抽一”，应考虑到土地价格、市场利率等诸多因素，且孙中山根本不反对累进税制。双方争论不已，改革者的观点渐为朝野所认同。
抗战爆发后，后方土地价格暴涨，而农村土地负担沉重。为均衡土地负担，国民政府有加速推行土地税的意愿。1941年底，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通过了《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该纲要对1930年土地法所规定的原则，有一个明显的改动：土地税不采用比例税制而改用累进税制。这显然是吸收了学术界的批评意见。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于1946年4月颁布新土地法。该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地价税按照法定地价按累进税率征收之”。新土地法对地价税及土地增值税税率税率规定如下：

地价税以其法定地价数额千分之十五为基本税率。（新土地法第一百六十九条）
土地所有权人之地价数额未超过累进起点地价时，依前条税率征收，超过累进起点地价时，依左列方法累进课税。
（一）超过累进起点地价在百分之五百以下者，其超过部分加征千分之二。
（二）超过累进起点地价百分之一千以下者，除按前款规定征收外，就其已超过百分之五百部分，加征千分之三。
（三）超过累进起点地价百分之一千五百以下者，除按前款规定征收外，就其已超过百分之一千部分，加征千分之五，以后每超过百分之五百，就其超过部分，递加千分之五，以加至千分之五十为止。（新土地法第一百七十条）

前条累进起点地价，由各省及院辖市政府按照自住自耕地必需面积，参酌地价及当地经济状况，拟定呈请行政院核定之。（新土地法第一百七十一条）
学术界对此表示高度肯定，有人评论其“至为进步，为我国土地地价税正式采用累进税之见于土地法之始”。
学者翟克曾罗列地价税应为累进税的四点理由：其一，根据赋税的资本还原的原理，地价税按累进税率课税，必当减低土地的价值，使地主拥有过量的土地，无利可图，被迫出售土地。故累进地价税不但可以限制土地兼并，且可减低地价以使耕者有其田，从而造成一种有利的经济环境，促使地尽其利，人尽其力。其二，地价税按累进税率课税的理论，是以纳税能力与最小牺牲（能力说）及均贫富（社会政策说）诸原理为出发点，且与孙中山一般土地税轻税而重课地主的主张相合，故累进地价税适合社会公平原则。其三，地价税采取累进税制，除都市及极少数大地主的土地受影响外，地税总额决不因土地分合而有显著的增减，虽地价时有涨落，然以五年重新估价一次，亦不能随时有影响税收之虞；何况一般地价的长期趋势都是上升的，故征收可保证其确实无疑（即符合税收的确定原则）。其四，累进地价税的核算手续，远较田赋为便，仅须根据每户地价税册所载的总地价，查阅预先制定的累进税率表，即可计算出应纳税额。手续既不繁难，征收费用亦必大为节省（即符合最小征收费的原则）。同时，由于累进税率仅属对大地主的“制裁”，并不及于一般平民，故征收方法亦算便利，从而与税收的便利原则不谋而合。
这是当时对累进地价税的理论根据的比较全面的表述，虽然有些理由不免牵强。
值得一提的是，新土地法在对地价税采用累进课税的同时，却明显降低了土地增值税的税率（见下表）。这是出于减轻推行时的社会阻力的考虑。当然，这就离实现土地涨价归公的社会目标更远了。由于国民党忙于内战，新土地法最终沦为一纸空文（战后国民党在台湾地区实施了地价税和土地增值税——笔者按）。
  新旧土地法土地增值税率表
	增值实数额超过原地价的部分
	50％以内
	50％
	100％
	200％
	300％

	旧土地法的税率
	20％
	40％
	60％
	80％
	100％

	新土地法的税率
	20％
	20％
	40％
	60％
	80％


资料来源：1930年及1946年土地法。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田赋改革思想兴起于清末，在北洋时期得到发展，至国民政府时期达到顶峰，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近代田赋改革思想（包括孙中山的地价税思想）主要系以西方财经理论为依据，但也深深打上了中国传统财政思想的烙印。重视清丈，是近代田赋改革思想的一个特点。清丈论在清末基本上只是传统财政思想的余音，但民国以后已被赋予新的思想内涵。国民政府时期，受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影响，实行地价税及土地增值税成为占压倒性优势的田赋改革方案，并完成相关的立法。在国民政府前期的土地法中，地价税采用比例税制；其后受思想界的推动，最终改为累进税制。我们还可以看到，学术界的田赋改革思想与官方的有关改制思想是有差异的：官方主要关心的是税务行政上的便利、税制的可行性，而学术界多着眼于税制的公平性与完美性。另外，由于财政、经济乃至社会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官方的田赋改革实践要明显滞后于田赋改革思想的进展。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否定近代田赋改革思想对新地税制度建设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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